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可投资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股票及相关风险提示的公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或“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基金可投资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北交所”）上市交易的股票，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北交所上市的股票是国内依法上市的股票，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

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上市交易的股票”。 

2、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投资范围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交

易的股票”等类似表述的，在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投资策略、投资

范围、资产配置比例和风险收益特征的前提下，可参与北交所上市股票的投资，

具体以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3、相关基金可根据投资目标、投资策略需要或市场环境的变化，选择将部分

基金资产投资于北交所上市股票或选择不将基金资产投资于北交所上市股票，

基金并非必然投资于北交所上市股票。 

4、基金管理人在投资北交所上市股票过程中，将根据审慎原则进行投资

决策和风险管理，保持基金投资风格的一致性。 

后续本公司旗下新增基金如果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亦可投资北交所

上市的股票，届时本公司可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北交所主要服务于创新型中小企业，在发行、上市、交易、退市等方面的规

则与其他交易场所存在差异，基金投资北交所股票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1、中小企业经营风险 

北交所上市企业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该类企业往往具有规模小、对技术依赖

高、迭代快、议价能力不强等特点，抗市场风险和行业风险能力较弱，存在因产品

、经营模式、相关政策变化而出现经营失败的风险；另一方面，部分中小企业可能

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业务收入、现金流及盈利水平等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或

面临较大波动，个股投资风险加大。因此，基金在追求北交所上市企业带来收益的



同时，须承受北交所上市中小企业不确定性更大的风险，基金投资于北交所上市

企业面临无法盈利甚至可能导致较大亏损的风险。 

2、股价波动风险 

北交所在证券发行、交易、投资者适当性等方面与沪深证券交易所的制度规

则存在一定差别，包括北交所竞价交易较沪深证券交易所设置了更宽的涨跌幅限

制（上市后的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其后涨跌幅限制为30%），可能导致较大的

股票价格波动。同时，因北交所上市企业多聚焦行业细分领域，业绩受外部环境

影响大，可比公司较少，传统估值方法可能不适用，上市后可能存在股价波动的

风险。 

3、退市风险 

根据北交所退市制度，上市企业退市情形较多，一旦所投资的北交所上市企

业进入退市流程，有可能退入新三板创新层或基础层挂牌交易，或转入退市公司

板块，基金可能无法及时将该企业调出投资组合，从而面临退出难度较大、流动

性变差、变现成本较高以及股价大幅波动的风险，可能对基金净值造成不利影响

。 

4、集中度风险 

北交所为新设全国性证券交易所，初期可投标的较少，投资者容易集中投资

于少量个股，市场可能存在高集中度状况，整体存在集中度风险。 

5、流动性风险 

北交所投资门槛较高，初期参与的主体可能较少；此外，由于北交所上市企

业规模小，部分企业股权较为集中，由此可能导致整体流动性相对较弱，若投资

者在特定阶段对个券形成一致预期，由此可能导致基金面临无法及时变现及其他

相关流动性风险。 

6、转板风险 



北交所上市公司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和证监会规定的基本上市条件并符合

交易所规定的具体上市条件的，可申请转板上市。无论北交所上市公司是否转板

成功，均可能引起基金净值波动。 

7、监管规则变化的风险 

北交所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交易所业务规则，可

能根据市场情况进行修改完善，或者补充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可能对

基金投资运作产生影响，或导致基金投资运作相应调整变化。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

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

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

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

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

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 

 特此公告。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27日 


